
2025
第 4期



新兴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 年第 4期

（季刊）

新兴县人民政府主办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1

目 录

【县政府办文件】

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办法（2025 年修订）的通

知………………………………………………………………………………………………9

【部门规范性文件】

无

【人事任免】

2025年10月—2025年 12月人事任免………………………………………………………10



2

XXFG2025009

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办法

（2025 年修订）

新府办〔2025〕12 号

第一条 根据中央、省和市关于“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

预算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习惯过紧日子、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等要求，

为推进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府〔2023〕34 号）等规定，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财政资金，是指县本级财政资金和上级资金。

县本级财政资金，主要包括：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上级资金，主要包括：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省财政补助资金、市财政补助资金、

临时救助资金、临时库款调度资金、新增债券资金等。

社保基金的支出管理按照国家、省、市和县关于社保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县本级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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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县本级财政资金支出审批程序及权限。

新增单笔支出金额在 2万元（含）以内的由县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审批；2万元以

上 5万元（含）以内的，报县财政局提出意见，由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审批；5万

元以上 300 万元（含）以内的，报县财政局提出意见，由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提出

意见后，报县长审批；300 万元以上的，报县财政局提出意见，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

审定。涉及重大事项的，按县委、县政府“三重一大”事项议事程序办理。如属抢险

救灾、应急、土地储备（含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耕地占用

税等）及其他特殊事项支出，报县财政局提出意见，由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分管财政

工作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后，报县长审批。

当年经县政府批复和县政府常务会议、县委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涉及的资金事

项，可提请县财政局直接办理资金划拨；当年未能支出而又未能纳入以后年度财政预

算安排的，须重新办理报批手续。审批权限及程序按照上述规定办理。

第四条 部门预算的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纳入部门预算的财政资金，包括以下事项：

（一）基本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性支出、公用经费、车辆经费等经常性支出。为

确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由县财政局根据已核定的

各预算单位支出预算金额按内部审核流程分月拨付。

（二）“收支两条线”管理支出。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差额拨款单位的支

出，包括基本支出、成本支出（应缴上级资金、征收成本等）、学校的收费收入支出

和其他单位的收费收入支出等，由用款单位（有业务主管部门的单位须由其业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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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先加具意见）提出资金申请，报县财政局审核，由县财政局根据收入进度、具体

政策或政府批复按内部审核流程拨付。

（三）项目支出。

1.已纳入部门预算且已明确具体用款单位、资金数额、使用范围的项目支出以及

上级部门有明确资金分配标准和依据的政策性支出，由各预算单位提出用款计划（含

明细表），报县财政局按内部审核流程核拨。

2.已纳入部门预算但未明确具体项目的财政资金支出，由相关的预算主管部门提

出用款计划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报县政府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审批权

限及程序如下：300 万元（含）以内的，报经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分管财政工作的县

领导提出意见后，报县长审批；300 万元以上的，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涉及重

大事项的，按县委、县政府“三重一大”事项议事程序办理。

第五条 政府预算的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一）纳入政府预算的大专项、项目管理费等政府统筹类财政资金，由县业务主

管部门提出资金申请，报县财政局审核提出意见，再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县政府，按

本办法第三条进行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二）纳入政府预算的征地补偿支出、征地承诺民生实事支出和征地协调工作经

费支出，由用款单位报县土地储备中心审核后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报县政府按本办

法第三条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三）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

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动支预备费，由县财政局根据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应急

实际情况提出动支预备费意见，或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县财政局提出动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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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费意见，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县政府，按本办法第三条进行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

办理核拨。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应对突发性支出，视事件紧急情况，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简化审批流程。由县财政局根据县政府相关

会议精神、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批示指示精神，按规定采用紧急拨款的方式优先保

障，加急加快资金拨付，并按本办法第三条补充办理资金审批手续。

第六条 借款、预拨款支出管理。

借款、预拨款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严格规范地方财政暂付性款项管理的通知》

（财办〔2018〕41 号）的规定，除党中央、国务院的特殊规定外，只能向纳入本级

预算管理的一级预算单位（不含企业）安排借款，不得经预算单位再转借企业或下级

预算单位。借款资金仅限用于临时性资金周转或对社会影响较大突发事件的临时急需

垫款，借款期限不得超过 1年，并且借款时应明确还款来源。借款、预拨款须按程序

报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查批准。建立财政对外借款终身负责制。

第三章 上级资金支出管理

第七条 上级戴帽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管理。

县财政局在收到上级财政资金文件后 30 日（自然日,下同）内，将资金下达至相

关用款单位。上级已明确资金使用单位或支出项目的资金（戴帽资金），由县财政局

按内部审批程序办理。

第八条 上级不戴帽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管理。

上级下达须由县级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不戴帽资金），县财政局在收到上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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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件后根据有关规定需在 30 日内将资金下达到县业务主管部门，由县业务主管部

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制定资金分配方案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报县政府

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审批权限及程序如下：300 万元（含）以内的，报

经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后，报县长审批；300 万元以

上的，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涉及重大事项的，按县委、县政府“三重一大”事

项议事程序办理。

县业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上级专项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

性，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优化政府财力资源配置。纳入二次分配范围

的项目必须同步或提前经县政府批准同意实施；资金分配原则上优先统筹用于保障县

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支持的项目，县财政垫付的资金要及时回补国库。

第九条 新增债券资金支出管理。

新增债券额度分配。由县业务主管部门、各镇政府向县财政局提出需求申请，县

财政局根据省、市下达新增债券额度，结合我县实际做出分配发行计划，提交县政府

常务会议审定。涉及重大事项的按县委、县政府“三重一大”事项议事程序办理。

新增债券资金下达到我县后，由县财政局结合我县实际做出二次分配计划，报经

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并报县长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涉及预算

调整的，由县财政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政府报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新增债券项目调整。原则上由县财政局根据新增债券额度支出进度情况，适时调

整新增债券使用项目报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并报县长审批后办理资金拨

付（涉及个别项目调整，由县业务主管部门、镇政府提出调整方案转县财政局加具意

见后，报经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并报县长审批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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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涉及新增债券项目调整需要上报省、市审批的，由县财政局

按规定上报省、市财政部门审批。

第四章 预算管理、绩效和监督

第十条 严格预算调整调剂程序。

严格执行县人大批准的预算，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

报批。严格控制预算调剂，部门预算项目确需调剂的，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和财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办理，原则上仅限于调剂用于同一领域的可执行项目，不得

跨类别调剂，工作经费类调剂至工作经费、专项业务类调剂至专项业务类。由县业务

主管部门、镇政府提出调剂方案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后报县政府，按本办法第三条进

行审批后，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第十一条 财政存量资金的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

金工作的通知》（国办法〔2014〕70 号）、《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

县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府办函〔2019〕46 号）等

有关规定，对财政存量资金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定期进行清理和消化，由县财政收回

统筹使用。对由县财政本级安排给部门使用形成的结转项目，结转超过 1年以上的，

一律收回；对上级财政和上级部门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资金，连续结转 2

年及以上仍未使用完毕的，一律收回；对部门的其他历史性资金的存量，一律收回。

第十二条 硬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



8

按照“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

得支出”的原则，未纳入预算的不得支出，年中出台的新增财政支出的政策措施，原

则上纳入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确需当年支出的，县业务主管部门要列出支出的必要性、

政策依据、资金金额、使用用途及绩效目标等情况，按本办法第三条进行审批后，优

先在本部门预算中统筹解决。

第十三条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各预算单位是本单位预算执行主体，负责本单位的预算执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

各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时要做实做细项目库，提高项目的精准性，避免纳入预算

后项目预算执行慢甚至项目无法实施、或必须支出的项目又未能纳入预算的情况；各

预算单位要严格按照财政预算、用款计划、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

支付，属政府采购的严格按政府采购规定办理。

各预算单位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资金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目标申

报、事中“双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实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提高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各预算单位在提出项目资金申请时，必须同时申报绩效目

标。预算年度终了及预算执行完毕，县业务主管部门和用款单位要开展资金使用情况

绩效自评。财政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财政重点评价或对部门自评进行抽查。财政

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强化财经纪律主体责任。

各预算单位必须自觉接受省、市和县监管部门的监督，落实资金管理和使用的主

体责任。对于不按照规定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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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级下达须由县级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业务主管部门未按规定时限制定资金

分配方案的；或未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具备实施条件、无法在年底前实际支出、造成

资金沉淀，被上级财政收回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县业务主管部门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新府办〔2022〕26 号）同时废

止。以往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上级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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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县政府 2025 年 10 月任命：

彭冠维 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八级管理岗位）(试用 1年)；

袁 凯 广东新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试用 1年)；

罗广棣 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所长（正科级）(其原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所长职务

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叶海宽 县公安局六祖派出所所长（正科级）(其原县公安局六祖派出所所长职务

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刘 烁 县公安局太平派出所所长（正科级）(免去其县公安局东成派出所所长职

务)；

李 民 县公安局东成派出所所长；

梁锡锋 县公安局水台派出所所长；

唐 宝 县公安局里洞派出所所长(其原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职务因机

构改革自然免除)；

余清斌 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试用 1年)。

县政府 2025 年 10 月免去：

李创华 县供水管理中心主任；

潘俊广 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副主任；

罗广棣 其原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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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宽 其原县公安局六祖派出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刘 烁 县公安局东成派出所所长；

甘志明 县公安局里洞派出所所长；

李汉章 原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张焯林 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谭大耀 县拘留所所长（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县政府 2025 年 11 月任命：

叶贯平 县公安局副局长（试用期满正式任职）。

县政府 2025 年 11 月免去：

潘有文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任）；

欧彩凤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县政府 2025 年 12 月任命：

麦辉俊 县水务局副局长（试用期满正式任职）；

黄坤誉 天堂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试用期满正式任职）；

何 勇 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梁楚钒 县新闻出版局（县版权局）局长。

县政府 2025 年 12 月免去：

曹朝晖 县中医院副院长（挂任）。


